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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通信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收购)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收购)方案即：公司以支付现金 120,000 万元(人民币.

下同)的方式购买广东长实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实网络)、孝昌恒隆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孝昌恒隆)、孝昌长实锦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实锦轩)、张文、

李强合计持有的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实通信)100%股权。交易对价由本公

司通过自有资金、股东借款、银行贷款及其他方式自筹，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兆投资)为公司支付合计 100,000 万元的第二期交易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中兆投资以协议转让方式向沈阳茂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置业)、沈阳茂业百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茂业)、临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茂业)、保定茂业百货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茂业)、沈阳茂业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时代)5 名关联方

合计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200 万股；向非关联方长实通信原实际控制人邹军转让其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万股。 

按照上述交易方案，公司已经完成资产过户、交易价款支付工作，有关协议转让公司股

份事项已由相关各方协商终止。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有关事项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交割过户情况 

根据公司与长实网络、孝昌恒隆、长实锦轩、张文、李强(合称交易对方或资产出售方)

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长实通信 100%股权。 

根据长实通信于 2015 年 6 月 2 日获发的《营业执照》及查询清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信息，标的资产长实通信已经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交易对方已完成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工作，本公司已合法拥有长实通信 100%股权。 

二、本次交易的现金及滞纳金支付情况 

按照上述各方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约定：在交割完成日(指标的资产过户至本公司

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日)后的五（5）个工作日内，本公司应向资产出售方支付第一期交易价

款总计 20,000.00 万元现金。在交割完成日后的一百二十（120）日内，在相关前提条件满

足的前提下，本公司应向资产出售方支付第二期交易价款合计 100,000.00 万元的现金。若

由于可归责于本公司的原因导致公司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价款，则本公司

每逾期一日，应当按交易价款的万分之三向交易对方支付滞纳金。 

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按时支付了第一期交易价款 20,000万元。第二期交易价款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22 日、23 日分别支付了 10,940 万元、23,060 万元、6,000 万元，于

2015 年 11 月 20 日支付了 60,000 万元，合计 100,000.00 万元。第一、二期交易价款总计

120,000 万元已经支付完毕。 

因公司并购贷款进度出乎预期，公司第二期交易款支付出现延期情形，经公司与长实网

络、孝昌恒隆、长实锦轩协商一致，参照银行一年内贷款利率 4.35%计算滞纳金日息率，公



司按照万分之一点二一每日支付逾期交易价款滞纳金；同时经与张文、李强协商仍按万分之

三每日支付逾期交易价款滞纳金，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4 日累计支付滞纳金 4,638,397.49

元。其中，向长实网络支付 2,154,168.33 元，向孝昌恒隆支付 1,685,020.83 元，向长实锦

轩支付 349,208.33 元，向张文支付 300,000.00 元，向李强支付 150,000.00 元。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转让情况 

鉴于相关方重向商务部门提交文件和取得批复仍需较长时间，中兆投资与邹军、长实网

络经协商一致，于 2016年 8 月 8 日签署《关于<股份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主要内容：1、

中兆投资终止向邹军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 万股；2、中兆投资返还股份转让价款

10,940 万元及利息 722.04 万元 (注：按照 8%年利率自 2015 年 10月 12 日起至 2016 年 8月

4 日止计算利息)，合计 11,662.04 万元。同时，公司收到中兆投资的通知，中兆投资将终止

向茂业置业、沈阳茂业、临沂茂业、保定茂业、茂业时代 5 名关联方合计转让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2,200 万股。 

2016年 8月 10日中兆投资返还了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10,940万元及利息 722.04万元，

股份受让方邹军的委托付款方长实网络已收到返还的股份转让价款及利息 11,662.04 万元。 

2016 年 8 月 17 日中兆投资与茂业置业、沈阳茂业、临沂茂业、保定茂业、茂业时代 5

名关联方签署协议终止本次股份转让。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转让事项已经由当事各方协商终止。 

四、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包括标的资产 2016 年度、2017 年度业绩预测情况和相关方的承诺

履行情况，本公司将予以关注并按照规定披露相关信息，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本次公告涉及的披露事项 

与本公告同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载了《茂业通信

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北京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西南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茂业通信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19 日 

 

 

 




